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明湖院区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维服务项目院内议标公告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明湖院区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及运维服务项目拟进行院内议标，该项目服务最高限价4万元,具体要求见附件,欢迎符合条件的优质供应商参与。
1、 项目内容： 
1、项目名称：
1.1、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明湖院区环保验收服务；
1.2、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明湖院区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维服务。
2、项目建设地点：宁波市鄞州区芳草路275号。
3、服务内容：
3.1 投标人对明湖院区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完成成PH值、水中SS(指悬浮固体，
包括泥沙、微生物)等在线监测，并接入省、市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管理平台完成实时上报，符合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关于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的规定和要求，完成环保验收。
3.2 投标人根据当地环保局认可的运行方案及《浙江省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运行规范(试行)》的运行要求，对该系统进行定期的维护、清洗、标定、维修等工作，并做好台账记录，以确保系统的正常有效运行，确保有足够的有效监测数据上传至环保行政管理部门。
3.3投标人按规范对系统进行操作、维修、保养、更换试剂、更换易耗配件、更换正常损坏件等。
3.4当系统仪器出现故障，投标人须在接到报修通知之时起3小时内响应并在48小时内恢复正常运行。若设备损坏严重且无法当场修复的，投标人应及时将该设备返厂进行维修直至系统按规定时间恢复正常运转，并应得到当地环保部门的同意。
3.5投标人在接管该套监测系统的运营维护管理后，因日常运维不力该套监测系统运行不正常引起的环保责任都由投标人负责。
3.6投标人根据省市环保部门的运维要求，保持系统稳定、正常运行，保证监测数据稳定上作，确保环保部门获取的监测数据完整率和数据准确率达到相应要求。
3.7投标人发现排放监测数据超标，应及时通知甲方，共同分析寻找监测数据超标原因，分清责任，解决问题，并同时报告当地环保监察部门。
3.8运维系统清单：
	序号
	运营设备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1
	浊度监测仪
	三泽
	1
	套
	

	2
	流量计
	北环科
	1
	套
	

	3
	数采仪
	杭州博高
	1
	套
	

	4
	摄像头
	海康威视
	3
	套
	


4、服务期：
4.1、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明湖院区环保验收服务：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
4.2、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明湖院区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维服务：一年，合同期满后根据服务质量及院方实际需求决定合同是否续签，总服务期不超过三年
二、供应商资质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的一般资格条件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供应商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三）本项目特定资格要求：本项目要求报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证书。
三、投标要求
参与投标应根据项目内容提供以下资料（资料一正三副，正本须加盖红章）：
1、企业营业执照及相关证件复印件；
2、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并带身份证原件；
3、提供拟派遣技术人员的资质证明；
4、提供投标一览表及报价表；
5、同类项目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
6、提供该项目的实施方案；
7、提供项目售后方案；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9、所投的标书需包含且不限于上述资料，盖章后装订成册。
四、报名及注意事项
1.请符合资格要求和项目需求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报名，本项目接受电话报名，联系人：肖老师，姚老师，联系电话：0574-87016979。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4月15日17时。
2. 本次议标定于2026年4月16日9时，地点：16号楼2楼218会议室（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签到时告知为准）。
3.我院为无烟医院，文明单位，院区内严禁吸烟，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请投标人自觉遵守。
四、评标方法：
本次采购采用最低价中标方式，报价上限为10.5万元，超过报价范围上限的单位，此次报价按废标处理。本项目咨询费用包含向建设单位提供合格的并满足本项目建设需要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成果所需的所有费用（包括：咨询服务费、专家劳务费、会务费、成果资料费、税费等），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电话通知为准。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026年2月3日


	序号
	招 标 要 求（总分100分）

	
	

	1
	价格分(30分)
评标基准价=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评标价格”中最低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
基准价得分为满分30分。其他供应商报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其他供应商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参与评审的价格）×30%×100
注：1、投标报价超过对应最高限价的作无效标处理。
2、价格得分小数点后保留2位小数，第3位小数四舍五入。

	2
	公司业绩（3分）
近3年供应商承接过的类似项目业绩的，每个项目得1分；最高得3分。（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按要求提供或合同中没有签订时间的，均不得分。）

	3
	公司专业能力(10分)
根据供应商公司提供的人员配置、服务能力等进行综合评议，酌情给分

	4
	配件情况（15分）
根据供应商维修配件储备情况进行综合评议，酌情给分

	5
	服务实施方案(30分)
根据供应商对本项目的人员安排、管理目标、服务承诺、工作流程等进行综合评议，酌情给分

	6
	应急预案(10分)
根据应急预案可操作性及响应时间长短进行综合评议，酌情给分

	7
	优于标书的承诺（2分）
根据投标人对医院提供优于标书的服务承诺, 进行综合评议，酌情给分



